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关于重大合同的信息披露

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一般与客户签订框架性合同，发行人披露了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履行的和正在履行的年度交易金额累计大于500万元的重大销售框架协议”情况；发行人一般与主要供应商签订采购框架合同，发行人披露了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正在执行的年度交易金额累计大于500万元的重大采购框架合同”情况。

请发行人对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8号——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2020 年修订）》第九十二条的要求，完善重大合同的信息披露，补充披露合同价款或报酬，对于框架合同，披露报告期内各期交易的发生额。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对重大合同披露的完整性、准确性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交易公允性

据招股说明书披露，为整合浙江弘驰资产，减少关联交易，解决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合资问题，2018年10月6日，宏昌有限分别与陆宝宏及陆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按照浙江弘驰实缴注册资本1:1的价格分别受让浙江弘驰80.00%、2.00%股权，交易作价4000万元、100万元。收购前，浙江弘驰原从事车用电磁阀业务，2017年12月后不再生产车用电磁阀，于2018年3月处置完毕车用电磁阀相关的生产设备，浙江弘驰2018年期初至合并日净利润-436.27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浙江弘驰股权转让前的主要经营业绩及其资产状况情况，发行人向实际控制人陆宝宏、陆灿收购浙江弘驰股权交易作价的公允性，是否履行必要的程序，是否存在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成本

招股说明书未披露发行人相关产品各项成本归集、分配、结转的具体流程与方法。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主营业务成本结构，报告期内，直接材料占比持续下降，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占比持续上升。

请发行人：

（1）结合具体业务流程，补充披露成本核算的具体流程和方法，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的归集和分配方法，产品成本结转方法，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2）结合报告期内生产工艺、产品结构、原材料直接投入数量与成本价格变化、生产设备产能利用率等因素，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营业成本中直接材料占比持续下降、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占比持续上升的具体原因，相关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分析说明该等变化是否构成长期持续性趋势、对公司盈利能力与经营业绩的不利影响。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关联方资金往来与资金流水核查

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向实际控制人周慧明拆入资金、向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兰溪中元拆出资金、通过兰溪中元获取银行转贷资金、通过周慧明代收货款、以及通过周慧明和公司出纳代付员工工资和运费等情形。

请发行人：

（1）补充说明除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关联交易及上述资金往来以外，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公司其他核心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控制或实施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董事控制的企业、主要财务人员、主要销售人员等开立或控制的银行账户，与公司、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公司员工及劳务派遣工人是否存在资金往来；如有，说明往来双方名称、原因、时间、金额。

（2）补充说明并披露，除周慧明及公司出纳以外，其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是否存在为发行人代付职工薪酬、代垫报销款、代付其他用工（劳务派遣、借用其他企业员工等）支出、代付外协加工费用等情形。

（3）针对上述资金往来相关的财务内控不规范问题，结合报告期内的整改情况，补充披露相关内控机制（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制度、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机制、责任追究等）的健全情况及执行有效性。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补充说明对发行人相关资金流水核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具体核查范围、核查标准、核查程序、核查结论等。

